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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北化大党发﹝2016﹞4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 

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为贯彻中央和教育部从严管理干部要求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《北京化工大学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

职）管理暂行规定》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 

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

2016 年 1 月 5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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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党政领导干部 

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管理暂行规定 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中央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，加强干部队

伍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，进一步规范学校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

职（任职）行为，根据中组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

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》（中组发〔2013〕18号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合学校副处级及以上现职、不担任现职但

未办理退休手续和已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。本规定所称兼职，是

指行政和工资关系在学校，未办理调出、辞职等手续的党政领导

干部在企业担任职务；任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担任职务，

且已将行政和工资关系由学校转入所任职企业。 

第三条  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

部不得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。 

第四条  对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

（任职）必须从严掌握、从严把关，确因工作需要到企业兼职（任

职）的，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审批。 

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，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单

位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（任职）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

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。 

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，拟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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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业务范围外的企业兼职（任职）的，必须由本人申请并填写《北

京化工大学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申报表》，所在单位

党政主要负责人填写意见，由拟兼职（任职）企业出具兼职（任

职）理由说明材料，学校按规定审核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由校

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。副校级（含相当职务党政领导干部）以上

党政领导干部须征得教育部同意后，方可兼职（任职）。辞去公职

或者退休三年后到企业兼职（任职），由本人填写《北京化工大学

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申报表》，报学校审定并备案。 

第五条  因工作需要，经学校批准到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

部，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、奖金、津贴等报酬，不得获取股权和

其他额外利益。兼职不得超过 1 个，所兼任职务实行任期制的，

任期届满拟连任必须重新审批或备案，连任不超过两届；兼职的

年龄界限为70周岁。 

第六条  经批准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的党政领导干部，要遵

纪守法，廉洁自律，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企业或个人

谋取不正当利益。 

第七条  经批准到企业兼职（任职）的党政领导干部，应每

年年底以书面形式就兼职期间的履职情况、是否取酬、职务消费

和报销有关工作费用等向学校党委报告备案。 

第八条  党政领导干部确属工作需要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或

兼职（任职）发生变更的，要及时履行报批或备案手续。对违反

规定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的党政领导干部，将依照相关规定严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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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。 

第九条  党政领导干部在其他营利性组织兼职（任职），按照

本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,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6 年 1月 5日印发   


